
解釋字號 釋字第62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5年12⽉22⽇

解釋爭點 罰鍰處分具執⾏⼒後義務⼈死亡，得強制執⾏？

解釋文 　　⾏政執⾏法第⼗五條規定：「義務⼈死亡遺有財產者，⾏政

執⾏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⾏」，係就負有公法上⾦錢給付義務

之⼈死亡後，⾏政執⾏處應如何強制執⾏，所為之特別規定。罰

鍰乃公法上⾦錢給付義務之⼀種，罰鍰之處分作成⽽具執⾏⼒

後，義務⼈死亡並遺有財產者，依上開⾏政執⾏法第⼗五條規定

意旨，該基於罰鍰處分所發⽣之公法上⾦錢給付義務，得為強制

執⾏，其執⾏標的限於義務⼈之遺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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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⾏政罰鍰係⼈⺠違反⾏政法上義務，經⾏政機關課予給付⼀

定⾦錢之⾏政處分。⾏政罰鍰之科處，係對受處分⼈之違規⾏為

加以處罰，若處分作成前，違規⾏為⼈死亡者，受處分之主體已

不存在，喪失其負擔罰鍰義務之能⼒，且對已死亡者再作懲罰性

處分，已無實質意義，⾃不應再⾏科處。本院院字第⼀九⼆四號

解釋「匿報契價之責任，既屬於死亡之甲，除甲之繼承⼈仍應照

章補稅外，⾃不應再⾏處罰」，即係闡明此旨。

　　罰鍰處分後，義務⼈未繳納前死亡者，其罰鍰繳納義務具有

⼀⾝專屬性，⾄是否得對遺產執⾏，於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

規定。蓋國家以公權⼒對於⼈⺠違反⾏政法規範義務者科處罰

鍰，其處罰事由必然與公共事務有關。⽽處罰事由之公共事務

性，使罰鍰本質上不再僅限於報應或矯正違規⼈⺠個⼈之⾏為，

⽽同時兼具制裁違規⾏為對國家機能、⾏政效益及社會⼤眾所造

成不利益之結果，以建立法治秩序與促進公共利益。⾏為⼈受⾏

政罰鍰之處分後，於執⾏前死亡者，究應優先考量罰鍰報應或矯

正違規⼈⺠個⼈⾏為之本質，⽽認罰鍰之警惕作⽤已喪失，故不

應執⾏；或應優先考量罰鍰制裁違規⾏為外部結果之本質，⽽認

罰鍰⽤以建立法治秩序與促進公共利益之作⽤，不因義務⼈死亡

⽽喪失，故應繼續執⾏，立法者就以上⼆種考量，有其形成之空

間。

　　⾏政執⾏法第⼆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⾏政執⾏，指公法上⾦

錢給付義務、⾏為或不⾏為義務之強制執⾏及即時強制」，第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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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條規定：「義務⼈死亡遺有財產者，⾏政執⾏處得逕對其遺產

強制執⾏」，⾏政執⾏法施⾏細則基於該法第四⼗三條之授權，

於第⼆條規定：「本法第⼆條所稱公法上⾦錢給付義務如下：

⼀、 稅款、滯納⾦、滯報費、利息、滯報⾦、怠報⾦及短估⾦。

⼆、罰鍰及怠⾦。三、代履⾏費⽤。四、其他公法上應給付⾦錢

之義務」，明定罰鍰為公法上⾦錢給付義務之⼀種，並未違背法

律授權之意旨。揆諸公法上⾦錢給付之能否實現，攸關⾏政⽬的

之貫徹與迅速執⾏。是義務⼈死亡遺有財產者，⾏政執⾏處得逕

對其遺產強制執⾏，尚屬合理必要。故依現⾏法規定，罰鍰之處

分作成⽽具執⾏⼒後義務⼈死亡並遺有財產者，依上開⾏政執⾏

法第⼗五條規定意旨，該基於罰鍰處分所發⽣之公法上⾦錢給付

義務，得為強制執⾏，並無不予強制執⾏之法律依據。惟上開⾏

政執⾏法第⼗五條規定，係針對⾏政執⾏處所為強制執⾏之特別

規定，其執⾏標的僅以義務⼈死亡時所留遺產為限。⾄本院院解

字第⼆九⼀⼀號解釋前段所謂「法院依財務法規科處罰鍰之裁定

確定後，未執⾏前，被罰⼈死亡者，除法令有特別規定外，⾃不

能向其繼承⼈執⾏」，係指如無法令特別規定，不能向其繼承⼈

之固有財產執⾏⽽⾔；罰鍰處分⽣效後、繳納前，受處分⼈死亡

⽽遺有財產者，依⾏政執⾏法第⼗五條規定，該遺產既得由⾏政

執⾏處強制執⾏，致對其繼承⼈依⺠法第⼀千⼀百四⼗八條規定

所得繼承之遺產，有所限制，⾃應許繼承⼈以利害關係⼈⾝分提

起或續⾏⾏政救濟（訴願法第⼗四條第⼆項、第⼗八條，⾏政訴

訟法第四條第三項、第⼀百八⼗六條，⺠事訴訟法第⼀百六⼗八

條及第⼀百七⼗六條等參照）；⼜本件解釋範圍，不及於罰鍰以

外之公法上⾦錢給付義務，均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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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 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彭⼤法官鳳⾄、徐⼤法官璧湖、許⼤法官宗⼒、林⼤
法官⼦儀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廖⼤法官義男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14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145


621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彭⼤法官鳳⾄、徐⼤法
官璧湖、許⼤法官宗⼒、林⼤法官⼦儀共同提出之協
同意⾒書及廖⼤法官義男提出之不同意⾒書、聲請書
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監察院函

相關法令 ⾏政執⾏法第2條(94.06.22)

⾏政執⾏法第15條(94.06.22)

⾏政執⾏法第43條(94.06.22)

⾏政執⾏法施⾏細則第2條(95.01.06)

司法院院字第1924號解釋

司法院院解字第2911號解釋

⺠法第1148條(91.06.26)

訴願法第14條第2項(89.06.14)

訴願法第18條(89.06.14)

⾏政訴訟法第4條第3項(87.10.28)

⾏政訴訟法第186條(87.10.28)

⺠事訴訟法第168條(92.06.25)

⺠事訴訟法第176條(92.06.25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緣彰化縣稅捐稽徵處認潘劉０蘭違反⼟地稅法第 55 條之 

2（業於 89.1.26 公布刪除）等規定，裁處罰鍰新臺幣 260 餘萬

元。潘劉０蘭不服，於逾訴願期間始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均遭程

序駁回。提起⾏政訴訟後，於 89年間訴訟繫屬中死亡，臺中⾼

等⾏政法院以 89 年度訴字第 201 號裁定不合法駁回；其繼承⼈

潘 ０鐘等⼈聲明承受訴訟並提起抗告，亦經最⾼⾏政法院於以

91 年度裁字第230 號裁定不合法駁回。 

（⼆）原處分機關於案件確定後即移送強制執⾏，潘０鐘等⼈，

先後向原處分機關及財政部陳請免對繼承⼈執⾏，均未獲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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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案經監察院調查，就⾏政罰鍰裁處確定後，未執⾏完成

前，受處分⼈死亡，是否仍得依⾏政執⾏法第 15 條規定對其遺

產強制執⾏等問題，認⾏政罰鍰之處分確定後仍具⼀⾝專屬性，

不得依⾏政執⾏法第 15 條規定對受處分⼈之遺產強制執⾏，亦

不得對繼承⼈之固有財產為執⾏，財政部認上開⼟地增值稅違章

罰鍰案件不應免予執⾏，嚴重侵害⼈⺠之權益，核有違失，於

92 年間對⾏政院提出糾正案。 

（四）嗣⾏政院三度就監察院函表⽰：⾏政罰鍰雖具⼀⾝專屬

性，然仍得依⾏政執⾏法第 15 條規定對受處分⼈之遺產強制執

⾏，惟不得對繼承⼈之固有財產為執⾏，上開案件不免予執⾏並

無違誤。

（五）監察院爰就其職權上適⽤⾏政執⾏法第 15 條規定所持⾒

解，與⾏政院適⽤同⼀規定所表⽰之⾒解有異，依司法院⼤法官

審理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聲請統⼀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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